
食物環境衞生署公告 

2023 年車公誕市場攤位競投 

 
車公誕市場地點和日期 

 
2023 年車公誕市場為期 18 日，由 2023 年 1 月 19 日至 2023 年 2 月 5 日止(包括

首尾兩天)於沙田翠田街足球場舉行，並於 2023 年 2 月 5 日晚上 10 時結束。 

 
搭建攤位日期（場地不向公眾開放） 

 
2.  車 公 誕 市 場 場 地 將 開 放 予 競 投 成 功 人 士 (即 下 文 第 8(g)段 所 界

定 的 獲 許 可 人 )搭 建 攤 位 ， 由 2023 年 1 月 17 日(“開始日期”)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止， 為 期 兩天 。 政 府 有 權 在 不 交 代 原 因 的 情 況 下 ，

隨 時 向 獲 許 可 人 發 出 口 頭 (以 新 聞 發 布 、 公 告 或 其 他 類 似 通

訊 方 式 )或 書 面 通 知 ， 押 後 開 始 日 期 。  

 
特別須知(政府暫停/取消車公誕市場的權利) 

 
3. 政府會在車公誕市場執行各種防疫抗疫措施。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有關措施可能會有所變更。政府亦可能會調整車公誕市場的規模及

營業時間、收緊公眾人士入場的要求，甚至取消舉辦車公誕市場。有興

趣人士在參與公開競投前，應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4. 政府有權隨時向獲許可人發出口頭(以新聞發布、公告或其他類似通訊方

式)或書面通知，以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車公誕市場，並無須交代原

因。 

 
5. 假如車公誕市場在開始日期之前被取消，本署會把競投價格（即使用

費）無息退還受影響的獲許可人。假如因應第(3)及(4)段而延遲開始日期

或暫停車公誕市場導致特許期縮短或取消車公誕市場，政府會把使用費

以特許協議內列明的計算方式按比例無息退還受影響的獲許可人。 

 
競投日期、時間及地點 

 
6. 車公誕市場攤位的競投，將於下述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 



 
備註  

(i) 參與競投的人士應在競投時間 15 分鐘前抵達競投地點。 
(ii)參與競投的人士請注意： 

由於部分車公誕市場攤位數目較多，因此，視乎競投的進度及實際

情況，競投主持人會在必要時為餘下仍未進行競投的攤位另行安排

競投日期及時間，並就此作出宣布。 

 
進入競投場地人士須知 

 
7.    a .  由 於 競 投 場 地 可 容 納 的 人 數 有 限 ， 座 位 會 以 先 到 先 得 原

則 安 排 ， 額 滿 即 止 。  

 
b.  所有進入競投場地人士都必須遵守競投場地有關預防 2019 冠狀病毒

病的措施。有關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i. 任何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病徵或突然失去味覺和嗅覺的人士，

及容易受感染人士均不宜進入競投場地。 
ii. 所有入場人士須在競投場地入口量度體溫。如出現發燒，將被禁

止入場， 並應盡快求診。 
iii. 除獲豁免人士外，所有進入競投場地人士須在進場前利用手機上

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獲

豁免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士則必須填寫表格登記其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首四位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和到訪日期和時間，並須

於登記時展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供駐場人員核實。 
iv. 所 有 進 入 競 投 場 地 的 人 士 須 遵 循 “疫 苗 通 行 證 ”的 疫 苗

日期 時間 地點 競投攤位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

直至競投結束

為止 

荔枝角政府合署

禮堂 

(位於九龍荔枝角

荔灣道 19 號二

樓)  

[hyperlink to location 

place of auction 

place] 

乾 貨 攤 位 及 濕 貨 攤

位  



規 定 。 “疫 苗 通 行 證 ”為 “紅 碼 ”及 “黃 碼 ”的 人 士 ， 不 得 進

入 競 投 場 地 。  
v. 在場人士應注意雙手清潔。有需要時可使用在競投場地入口及場

內設置的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 
vi. 在場人士在競投場地內必須一直佩戴口罩。 

vii. 在競投場地內不得飲食。 
viii. 在競投場地內宜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ix. 在場人士宜避免進行引起噴霧的活動，例如叫喊、反覆唸誦或唱

歌。 
 

參與競投的條件和規則 

 
8. 

a. 年滿十八歲，並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2 條 [hyperlink to 
Cap.115]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人士，均可參與競投一個或以上的

攤位。 
b. 每個攤位將配給落槌出價最高者，競投主持人會在落槌前叫出此

價三次。政府保留權利在落槌前收回任何個別攤位。 
c. 任何曾參與或作出以下任何行為的人士，不得參與競投︰  

i. 曾開出空頭支票，或在政府舉辦的任何競投中投得攤位後

未能即時繳付所需款項的人士； 
ii. 在過往的年宵市場、車公誕市場或大埔林村放馬莆新春市

場的活動進行期間或結束後，在其攤位或附近破壞、銷

毀、毀爛或棄置未售出的商品(包括花卉及盆栽)； 
iii. 就業務名稱或地址提供虛假資料； 
iv. 在過往的年宵市場違反以下任何特許協議條款的規定︰-  

1. 不得頂讓、分租、轉讓或以其他形式放棄特許協議

的任何一項權利、利益或責任； 
2. 不得進行賭博或任何違法或不道德活動； 
3. 不得在年宵市場場地內貯存、展示、提供、要約出

售或售賣(a)動物和禽鳥；(b)酒類飲品；(c)仿冒產

品；或(d)《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
所訂的第 II 類(不雅)物品或第 III 類(淫褻)物品； 

4. 須遵從政府指示，停止在年宵市場場地內進行為宣

傳、推廣、陳列、展示或售賣任何物品的相關活動

如政府認為該等活動是違法，不道德，或是不符合

年宵市場的宗旨(即適合不同年齡市民歡欣慶賀農曆

新年)； 
5. 除特許協議第一附表所列的准售商品外，如未獲食



環署書面批准，不得展示或售賣其他商品； 
6. 乾貨攤位及快餐攤位的高度不得距離地面超過三

米； 
7. 經營快餐攤位必須領有食環署發出的臨時食物製造

廠牌照。除電力外，不得使用氣體或其他燃料將食

物∕飲品加熱/保暖； 
8. 須遵從有關在准用範圍存放、貯存或使用氦氣瓶的

規則； 
9. 不得(不論是其本人或透過其僱員或代理人)(a)作出

任何行為(包括呼喊口號、使用言語、透過任何媒介

(例如小冊子、橫額、衣物、視聽器材或電子器材)展
示訊息或標誌，以及進行集會或活動)，其方式令政

府認為可能干擾或影響年宵市場場地的公共秩序或

公共安全；可能造成或導致場地或附近地方的安寧

受破壞；可能阻礙遊人自由或暢通流動，或增加政

府在場地進行人流管理的困難；可能對場地或在場

地的任何人造成滋擾、損害、騷擾、煩擾、不便或

干擾；或可能令在場地的任何人覺得厭惡、侮辱或

反感；(b)作出擾亂秩序及不雅的行為；或(c)把傢

俱、設備(包括手提擴音器、揚聲器及其他視聽器材

或電子器材)、貨品、物件(包括橫額展示架、裝飾品

及物品)帶入場地，在准用範圍內經營業務所需者除

外。 
d. 凡被禁止參與本次競投的人士，其競投成功與否，出價均被視作

無效。 
e. 投得攤位的人士若其出價是有效的，即於落槌後與政府達成有約

束力的合約。該競投人士在投得攤位後，須隨即在現場親自以個

人名義登記為獲許可人(不接受以法團或非法人組織名義登記)，並

須以現金或支票(不接受期票)繳付所投得攤位的出價款項。若該成

功投得攤位人士未能即時繳付出價款項，即喪失獲得有關攤位的

權利，而該攤位會隨即推出重新競投。上述人士須就政府因其未

能繳款而蒙受的損害或損失負上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最後成

交價與其原本出價之間的差額。 
f. 如以支票付款，支票收款人必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

必須為劃線支票。有關人士的支票若不能兌現，須就拖欠的款項

及政府因此而蒙受的其他損害或損失負上法律責任。 
g. 投得攤位的人士(“獲許可人”)須與政府簽訂附件 II [hyperlink to 

Licence Agreement]所載的二零二三車公誕市場特許協議(“特許協



議”)，並應在簽訂特許協議前細閱其內容。除競投屯門天后廟廣

場年宵市場攤位的人士外，其他投得攤位的人士應同時參閱附件

III[hyperlink to Cap.132BC]所載的《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 章，附

屬法例 BC)的條款和規定。 
h. 儘管本競投公告的任何其他條款另有規定，政府保留拒絕與任何

投得攤位人士簽訂特許協議的權利，並無須交代原因。政府無須

承擔投得攤位人士因未能簽訂特許協議而蒙受或招致的任何申

索、法律程序、法律責任、損失、損害或任何費用或開支。 
i. 競投場地內不得吸煙、錄音／錄影或攝影。 
j. 不得攜帶食物或飲品進入競投場地。 
k. 衣履不整者不得進入競投場地。 
l. 競投進行時，在場人士須關掉隨身攜帶的傳呼機、手提電話及任

何其他電子等器材。 
m. 競投進行時，任何人均不得作出滋擾及擾亂秩序(或可能會滋擾及

擾亂秩序)的行為，亦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或可能干擾他人出價或

令他人放棄競投某攤位，違者將被逐離場，且不會在競投完結前

獲准再次進場。任何人士如對在場人員使用粗言穢語、故意妨礙

或抗拒有關人員執行職務，即屬犯罪，可被檢控。 

 
防止賄賂／串通 

 
9. 

a. 競投人士須注意，《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7（1）及第 7
（2）條分別訂明，任何人士如向他人提供利益以誘使或酬謝該人

對某攤位不作競投，或以不競投某攤位為理由而向他人索取或接

受利益，均屬違法。 
b. 根據《競爭條例》（第 619 章），圍標的 本質反競爭，屬嚴重反

競爭行為，競投人士不得互相串通以競投或放棄競投攤位。競投

人士出價競投，即表示已聲明、保證及承諾其本人沒有與其他人

在事前訂立任何協議、安排或諒解，或參與其他會或可能會防止

或阻礙競投的行為。競投主持人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或相信任何競

投人士違反這項規定(下稱“失責競投人士”)，可把其逐出競投會

場，或拒絕任何失責競投人士進入競投會場，又或禁止任何失責

競投人士參與競投。即使失責競投人士的出價已獲接納，競投主

持人亦有權撤銷有關競投。每名失責競投人士均須對政府及競投

主持人因或就有關違規情況而蒙受或招致的所有申訴、申索、法

律程序、法律責任、損失（包括金錢和經濟上的損失）、賠償、費

用及開支作出彌償。 



c. 在公開競投進行時，競投主持人如懷疑有串謀不作競價以促使每

人得以底價投得攤位的情況，即使有關競投人士出價最高並已獲

接納，競投主持人亦有權撤銷有關競投及將攤位收回。 
d. 政府可運用其酌情權，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舉報任何懷疑圍標

或其他反競爭行為的事件，並向競委會提供與此有關的資料，包

括有關競投資料及競投人士的個人資料。 

 
競投人士須知 

 
10. 

a. 凡有攤位競投被宣告無效，競投主持人會隨即收回有關攤位並將

之推出重新競投。因此，即使競投人士未能投得某特定攤位，亦

可留在場地，直到競投完結，以免錯失該攤位可能會推出重新競

投的機會。 
b. 本署會攝錄車公誕市場公開競投的過程以作記錄。 
c. 如有需要，競投主持人會在進行競投前，宣布競投時每口叫價的

最小增加金額。視乎競投的進度，競投主持人有權在競投進行

中，調整每口叫價的最小增加金額。 
d. 本署或會考慮按先到先得的做法，安排市民租用競投後未租出的

攤位。 
e. 競投人士出價競投，即表示同意接受上述競投規則、條件和規

定。 

 
車公誕市場攤位的分布和位置圖 

 
11.  車公誕市場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IV[hyperlink to Layout Plan] )只供參考，或

會 因 應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的 發 展 而 有 所 變 更 。 該 平 面 圖 亦會在新

界沙田鄉事會路 138 號新城市中央廣場第 1 座 12 樓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環境

衞生辦事處展示。  

 
攤位數目及面積 

 
12.  車公誕市場的攤位數目及面積如下： 
 

濕貨攤位 乾貨攤位 

攤位數目 攤位面積 攤位數目 攤位面積 

2 2 米 x 3 米 40 2 米 x 3 米 



 

 
競投底價 

 
13.   各類攤位的競投底價如下(以港元計)： 
 

( i )  濕 貨 攤 位 - 550元  

(i i )  乾 貨 攤 位 - 2,310元  

  
 
車公誕市 場 攤位售賣的准售商品 

 
14.    關於車公誕市場攤位售賣貨品的限制，請 參 閱 特 許 協 議 第 一 附 表 所

載 的 准 售 商 品 一 覽 表 。 車公誕市場嚴禁售賣下列貨品： 
 

(a) 預 先 煮 熟 的 快 餐 食 品    

(b) 麵包西餅   

(c) 即場加工處理的即食小食   

(d) 雪糕   

(e) 樽裝及非樽裝飲品   

(f) 魚、動物及鳥類 

(g) 仿 冒 產 品  

(h) 危險物品(例如刀及斧頭等)  

(i) 氫 氣 球 及 可飄浮的 LED 發光氣球 

(j) 罐 裝 噴 沫 或 罐 裝 噴 霧 飄 帶  

(k) 酒 類 飲 品 、 香 煙 、 雪 茄 及 煙 草  

 
15.    獲許可人只可純粹為了於車公誕市場經營售賣及推廣准售商品的業務而

使用車公誕市場攤位，並須確保攤位只會用作該用途。獲許可人不得使用車

公誕市場攤位作任何其他活動。 
 
車公誕市場活動及攤位的使用 

 
16.   車公誕市場是傳統節慶活動，適合一家老幼一同參與。倘本署認為獲許可



人在車公誕市場場地內為宣傳、推廣、陳列、展示、售賣或送贈任何准售商

品而進行的活動是違法(包括違反任何在香港實行的法律或規例，包括《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安法”))，不道德，或是

不符合車公誕市場的宗旨(即適合不同年齡市民歡欣慶賀農曆新年)，本署有

權指示獲許可人停止有關活動，而獲許可人必須立即遵從本署指示。 
 

17. 獲許可人(不論其本人或透過其僱員或代理人) – (a) 在車公誕市場經營售

賣及推廣准售商品的業務時須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定，以及不得作出任何

違反或抵觸在香港實行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及國安法)的行為; 以及(b)須遵守

政府根據任何適用的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包括但不限於《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第 599 章）及其所有附屬法例，包括《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第

599G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第 599I 章）、《預防及

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 599J 章）及《預防及控制疾病(疫
苗通行證)規例》（第 599L 章））刋憲或以其他方式發出的最新指示，以及須

遵守由本署就有關預防及控制傳染病(如 2019 冠狀病毒病)在車公誕市場場地

採取的措施。獲許可人須申領在該活動經營業務所需的各類牌照、許可證及

∕或授權。 
 
18. 獲許可人(不論是其本人或透過其僱員或代理人)不得(a)作出任何行為(包括呼

喊口號、使用言語、透過任何媒介(例如小冊子、橫額、衣物、視聽器材或電

子器材)展示訊息或標誌，以及進行集會或活動)，其方式令政府認為可能干擾

或影響車公誕市場場地的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可能造成或導致場地或附近

地方的安寧受破壞；可能阻礙遊人自由或暢通流動，或增加政府在場地進行

人流管理的困難；可能對場地或在場地的任何人造成滋擾、損害、騷擾、煩

擾、不便或干擾；或可能令在場地的任何人覺得厭惡、侮辱或反感；(b)作出

擾亂秩序及不雅的行為；或(c)把傢俱、設備(包括手提擴音器、揚聲器及其他

視聽器材或電子器材)、貨品、物件(包括橫額展示架、裝飾品及物品)帶入車

公誕市場，在准用範圍內經營業務除外。 
 

19. 獲許可人不得向任何人士頂讓或轉讓特許協議下的任何權利、利益或責任。 
 

20. 獲許可人必須遵守特許協議的全部條款及條件(包括特許協議第二附表就使

用車公誕市場場地事宜所訂明的規則)及政府就執行有關預防及控制傳染病

措施所發出的任何指示，否則政府有權行使特許協議下的權利，包括提前終

止該獲許可人的特許協議。特許協議終止後，獲許可人必須即時將攤位騰空

交還。 
 

21. 特許協議第二附表就使用車公誕市場場地事宜訂立規則，其中包括︰ 
a. 不得在攤位賭博或進行任何違法或不道德活動； 
b. 不得在攤位進行任何遊戲活動； 
c. 售賣准售商品時不得只出示樣本∕款式。獲許可人在顧客為准售商品

付款後，必須即場將商品交付顧客。獲許可人不得要求顧客先就商品



即場付款，然後才在其他地方領取商品，或將商品送交其他地方；及 
d. 不得進行純粹推廣、宣傳或登記會員∕顧客的活動、 籌 款 活 動 及沒

有售賣實質商品的其他活動。 

 
22. 根據特許協議第二附表，獲許可人應保持准用範圍及附近地方整潔衛生。獲

許可人必須採取一切合理預防措施，防止准用範圍的地面受損。 
 
電力供應 

 
23. 車公誕市場已有照明設施。除電力燈具外，獲許可人不得使用其他人工照明

設施。獲許可人可使用蓄電池為攤位供電，或可自費安排進行電力裝置工程

為攤位臨時供電。本署或會委聘註冊電業承辦商為車公誕市場提供額外的照

明設施或電力供應(將於競投時公布)。如獲許可人需要額外的照明設施或電

力供應，便須向註冊電業承辦商租用。在沒有本署委聘註冊電業承辦商的車

公誕市場場地，如獲許可人需要額外的照明設施或電力供應，便須委聘註冊

電業承辦商向電力公司安排電力裝置工程為攤位臨時供電。 
 

未售出的花卉及盆栽 

 
24. 獲許可人須在 2023 年 2 月 5 日晚上十時前將准用範圍在清潔衞生的情況下

騰空交還本署，並移除准用範圍的任何裝置、設備及可移除物件(例如檔架及

營業工具、垃圾、廢屑及未售出的商品(不論損毀與否))。政府有權接管或處

置獲許可人安裝或豎設的任何裝置及設備，或未被收回或移除的任何物品，

無須向任何人作出賠償。 
 

25. 獲許可人不得在准用範圍及其附近銷毀、毀爛或棄置任何未售出的商品。 
 

26. 雖有上文第 25 段的規定，獲許可人仍可在 2023 年 2 月 5 日晚上十時前，自

願將攤位剩餘任何未售出的花卉及盆栽送交本署，不向本署收取任何費用。

獲許可人同時須清楚明白，本署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收交來的任何或所

有花卉或盆栽，並於接收後決定其如何處置 
 
防疫抗疫措施 

 
27. 為了能有效追踪接觸者，以預防和控制疾病傳播，獲許可人必須在車公誕市

場開始之前備存及向本署提供其攤位工作人員的聯絡清單。如果攤位中的工

作人員有任何變動，獲許可人應立即向本署提供最新清單。 
 

28. 獲許可人及其調派到攤位工作的員工須完成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並在

車公誕市場開始前 24 小時內自費進行一次 2019 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

(“快速抗原測試”)，另須在其後每三天在進入車公誕市場場地前進行一次快速

抗原測試，並保留每次快速抗原測試結果三天，以作記錄。獲許可人及其員



工須保留疫苗接種紀錄／康復紀錄二維碼及顯示陰性檢測結果的快速抗原測

試棒照片，以作證明，並在車公誕市場開始前及進行期間可隨時出示供本署

檢查。 
 
(註 :  

(a) 完 成 疫 苗 接 種 是 指 在 活 動 前 開 始 最 少 14 天 已 按 “疫 苗 通 行

證 ” 要 求 的 指 明 方 式 接 種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苗 (“ 新 冠 疫

苗 ”)。 有 關 “就 指 明 用 途 認 可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苗 列 表 ”、

完 成 疫 苗 接 種 證 明 文 件 及 “疫 苗 通 行 證 ”的 相 關 要 求 ， 可 參

閱 政 府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專 題 網 頁

(ht tps: / /www.coronavirus .gov.hk)。 

 
(b) 每 三 天 進 行 一 次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是 指 獲 許 可 人 及 其 調 派 到 攤

位 工 作 的 員 工 在 進 入 車 公 誕 市 場 場 地 當 天 ， 須 持 有 當 天 或

前 兩 天 其 中 任 何 一 天 取 得 的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結 果 。 至 於 顯 示

陰 性 檢 測 結 果 的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棒 照 片 ， 測 試 棒 上 須 標 有 獲

許 可 人 或 其 員 工 姓 名 及 進 行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的 日 期 。 

 
(c) 任 何 人 士 如 因 健 康 原 因 而 不 適 宜 接 種 新 冠 疫 苗 ， 須 申 報 上

述 情 況 及 出 示 印 有 加 密 二 維 碼 的 新 冠 疫 苗 接 種 醫 學 豁 免 證

明 書 (“醫 學 豁 免 證 明 書 ”)。該 人 士 須 保 留 醫 學 豁 免 證 明 書 作

為 證 明 ， 並 在 活 動 前 及 活 動 進 行 期 間 提 供 有 關 文 件 供 食 環

署 檢 查 。 

 
(d) 康 復 紀 錄 二 維 碼 在 康 復 日 期 起 計 的 180 天 (即 六 個 月 )內 有

效 。) 
 

 

29. 獲許可人必須在營業時間內在其攤位提供足夠消毒搓手液供顧客使用，並每

天用 1 比 99 經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清潔及消毒其攤檔(貨物例如鮮花和盆栽

除外)。 
 

30. 為 有 效 防 疫，政 府 會 在 車公誕市場內 嚴 格 執 行 一 系 列 防 疫 抗 疫 措 施，

包 括 ：  
 

a. 所有入場人士須在車公誕市場入口量度體溫。 
b. 任何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病徵的人士不准進入車公誕市場。 
c. 所有入場人士須在進場前利用手機上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或按食環署指示登記姓名、身

分證明文件首四位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及到訪的日期及時間。 



d. 任何人士在進場及在車公誕市場內必須一直佩戴口罩。 佩 戴 的

口 罩 應 緊 貼 面 部 以 發 揮 最 大 保 護 效 果 。  
e. 車公誕市場內不准吸煙。除了攤檔經營者、員工及政府駐場工作

人員外，場內人士皆不准飲食。 

 
31.  政 府 會 應 用 科 技 監 察 進 出 人 流 並 控 制 場 內 人 數 ， 以 避 免 聚 眾 風 險

及 方 便 市 民 有 序 入 場 。 有 關 車 公 誕 年 場 的 防 疫 及 抗 疫 措 施 詳 列 於

特 許 協 議 第 四 附 表 [hyperl ink to 第 四 附 表 ]。 各 種 防 疫 抗 疫 措 施 可

能 會 因 應 疫 情 而 作 出 變 更 ， 政 府 亦 可 能 會 調 整 車 公 誕 市 場 的 規 模

及 營 業 時 間、收 緊 公 眾 人 士 入 場 的 要 求，甚 至 取 消 舉 辦 車 公 誕 市 場。 
 

其他 

 
32. 獲許可人為本身利益著想，應該考慮特別為特許協議自費向《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認可的保險公司投購公眾責任保險。 
 

公眾查詢 

 
33. 任何人士如對車公誕市場攤位事宜或競投資料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34 0134 

與本署沙田區環境衞生辦事處小販組聯絡。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2 年 11 月 9 日 

 
備註 1︰倘若在公開競投舉行前兩小時或預料在該兩小時內懸掛或仍然懸掛八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在公開競投舉行前兩小時

政府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仍然生效，原定於當日上午/下午舉行的

公開競投將予取消。有關的公開競投日期及時間將另行公布。 

 
備註 2︰本公告只就是次車公誕市場的特許協議作出簡介，以供競投人士參

考。各位在參與競投前，應細閱整份特許協議(載於附件 II [hyperlink to Licence 
Agreement] )。 

 
備註 3︰本公告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如有差異，以英文版為準。 

 


